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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選口號撈選票者不想有普選
范太籲市民認清事實真相 勿被牽着鼻子走

張德江在全國「兩會」期間表明了
中央政府對本港特首普選的「一

個立場、三個符合」。范徐麗泰昨日在
電台訪問中指出，張德江委員長提出的
「一個立場、三個符合」並非「新鮮
事」，而是中央一以貫之的，但是次由
委員長清晰交代就更具權威性。
她續說，不排除在反對派、建制派及

政府官員中，有很少數人為了既得利益
不想本港有普選：「我（少數人）這麼
多年來選舉都是搞普選為口號，因為要
普選我才有很多票，如果有了普選，我
還叫甚麼？」
范太強調，執着於爭拗「公民提名」是

浪費時間，最重要的是集中討論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包括組成人數、候選人入閘條
件及提名程序等。

四界組提委會廣獲認同
她並透露，在「兩會」期間，她與全

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討論過相關議題，也和其他港區人大
代表和其他中央官員談及政改，大家都
認為提委會組成包括工商、專業、社會
基層及政界4類人士。

「佔中」石頭砸己腳損發展
范徐麗泰又評論到反對派鼓吹的「佔領

中環」，笑言自己不能阻止別人「用石頭

砸自己的腳」，但深信港人想安居樂業，
不希望「佔中」影響整體本港發展，「如
果『佔中』只是你們付出代價，無問題，
但因為你『佔中』令國際對香港的評級有
所調整，香港營運成本高了，會影響香港
整體經濟發展。不要忘記，香港退，新加
坡已進了」。
她並不排除中央把原在本港舉行的亞

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改在北京進行，是
擔心本港未能控制局面而不願冒險。港
人應反省如何才令本港更好。

譚志源促放下黨派利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

回應范太「少數人不想香港有普選」的
問題時表示，整個特區政府都會團結一
心做好政改工作，相信范太的言論主要
是針對政府以外的「一些黨派人士或其
他人」，而意思是希望這些人能夠「放
下小我完成大我，將一己黨派的利益放
在一邊，以求社會整體大眾的利益」。

曾鈺成籲齊心凝聚共識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另一場合時

未有直接回應相關問題，只說自己見到
很多人都希望實現普選，而最重要是不
要因為目前的分歧，放棄凝聚共識的努
力，並希望所有願意實現普選的人，齊
心合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

前指出，必須高度警惕部分人「揣着明白裝糊塗」，打着爭普選的

旗號出來攪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示，不排除本港有很

少數人，為了既得利益不想本港有普選，並希望大家認清事實，不

要被這些人牽着鼻子走。

陳弘毅：「公提」無法理依據

特首愛國愛港 防外力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提出的「三個符合」
中，包括了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的要
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強調，未來普
選產生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本港一旦選出和
中央打對台的人，就會令人擔憂其背後或受到
外來力量的控制。
范徐麗泰昨日在電台訪問中，被問及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早前指，特首選舉的提名
委員會要確保候選人不與中央對抗時表示，特

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就是不與內地執政黨
打對台，「因為要做到打對台，單靠香港的能
力做不到，好可能會有其他勢力介入，情況會
令人擔憂」。
她進一步解釋，近年中國崛起，外國有人散

布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央不希望本港被
人利用成為挑戰國家的地方，加上基本法明確
規定了特首的職責要落實基本法，要向中央負
責，也要防備有人受外國勢力影響而分裂國
家，故一旦日後普選產生的特首不愛國，將會

產生很多問題。

倘反中者上台「香港會好慘」
范太直言，特區政府不能與中央通力合

作，最受影響的是本港市民，「真的不希望
香港有行政長官，表面上效忠於香港和內
地，但實際上另有效忠對象，如果這樣香港
會好慘」。
另外，被問及有指特首參選者要取得過半數

提名委員的支持，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的說
法，范太說，中央對此尚未有政改定案，自己
也從未聽聞中央官員有此要求，相信這只是部
分港區人代及政協委員的意見。

中央一直關心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兩會」期間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未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引起本
港政界熱議。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
示，這並不代表中央不關心本港，特別是中央

多次表明要全面落實基本法，已等同這8字的
意思。

領導集體新風 實事實幹
范徐麗泰昨日在電台訪問中表示，基本法本

身已包含「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意思，故
李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沒有直接寫明這8字並非
大件事。她又認為，現屆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內
地揮霍、腐敗及貪污等問題越來越根深柢固，
態度比以往更加清晰堅定，予人強硬決斷的感
覺，「講說話也一句到位，實事實幹，整個作
風也改變，不再說套話、官話或無謂的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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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闡述了中央對
本港普選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香
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陳弘毅昨日分析，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
提出了2個較新的重要觀點，一是本港特
首普選問題涉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二是本港普選是一種地方性選
舉，需要採取提名委員會這獨特模式，而
普選產生的特首不能為與中央對抗者。他
並希望，本港社會的討論能聚焦於各種符
合基本法的框架的提名和選舉模式，而不
再虛耗光陰於「公民提名」等難以在法理
上論證為符合基本法的建議。
陳弘毅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

書》中指出，張德江委員長就本港政改問
題早前所作重要講話，提到「一個立場」
和「三個符合」等原則，其中部分內容是
去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李飛已經講過的，包括普選模
式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而特
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等。

特首普選涉國家安全利益

不過，他認為，委員長的講話中有2點
是較新的重要觀點：
第一，張德江委員長強調本港特首普選

問題涉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

地方選舉勿照搬外國制度
第二，張德江委員長強調本港特首普選

是「一種地方性選舉而非主權國家層面的
普選」，所以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民主模
式，其中似乎包含了2點。一是基本法所
規定的由提委會提名的模式是一個比較獨
特的設計，與外國普遍採用的政黨提名或
公民提名不一樣；二是一旦本港普選產生
的特首並非「愛國愛港」，而是與中央對
抗者，這將對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構成威脅。
陳弘毅續說，由本港反對派組成的「真

普選聯盟」大力鼓吹包括「公民提名」和
「政黨提名」的「三軌」提名方案，並稱
有關方案符合基本法。「我尊重他們的意
見……對於法律的解釋有不同意見是十分
正常的，不然的話便不會有那麽多訴訟案
件，雙方當事人的律師就有關法律解釋問

題在法庭上進行激烈辯論。但是，法律問
題畢竟需要由法院或其他享有法律解釋權
的機構來作出裁決。」
他直言：「在目前情況下，我實在看不
到有非常強而有力的法律論點，可以說服
北京當局（中央）接受『公民提名』或
『政黨提名』是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的。」

提委會組成入閘門檻關鍵
陳弘毅指出，正如部分反對派中人已經

認識到，即使中央否決「公民提名」，政
改也不一定拉倒。「我認為這次政改能否
成功，2017年特首普選能否實現，關鍵
在於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和其提名門檻的問
題。如果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能加以擴
闊，而提名門檻又不太高，讓『泛民』有
機會『入閘』成為特首候選人，這樣的政
改方案仍是有相當機會在立法會獲得三分
之二票數通過的。」
他分析，是次政改的最核心問題，便是

中央是否願意讓反對派中人有機會入閘。
「我認為在這方面，基本法所規定的法律
框架是有相當大的空間和彈性的，它既可

以容納一個高門檻的提名模式（例如所謂
『全票制』或要求特首候選人必須得到提
名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的支持），亦可以容
納較低門檻的提名模式。」
陳弘毅強調，這些不同模式之間的取

捨，是一個政治決策而非法律問題。「我
衷心希望，在這次政改諮詢期餘下的有限
時間，香港社會的討論能聚焦於各種符合
基本法的框架的提名和選舉模式，而不再
虛耗光陰於『公民提名』等難以在法理上
論證為符合基本法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時常將所謂「國際標準」掛在口邊。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強調，本港
普選是中央通過基本法給予港人的權利，
故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落實，並反問道：
「難道我們將來的特首普選方案，是要拿
去聯合國批准？」他強調，倘只是透過
「噪音」，透過激化矛盾、人身攻擊、或
違法行為爭取普選，「這只會將落實普選
目標越拉越遠」。
譚志源昨日在一政改論壇上表示，自

己出席了近百場不同講座，政改諮詢專
責小組的成員也會見了社會不同階層人
士，過程中了解到各方希望依法如期落
實普選。

政改不屬港自治範圍
他說，要依法如期落實普選，首先必須

明白，本港政制發展「一定要與中央一起
去做」：本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
央有其憲制權力決定、制定或修訂本港政
治體制，在過程中，特區政府有所參與，
以體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制方
針，但「政治體制並非高度自治範圍之一
件事」。
因此，討論政改問題必須從整個國家的

角度去看。譚志源說：「我們要產生的行
政長官如何能保證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
重要我們怎樣產生一個行政長官，可保障
國家的利益、國家主權的體現，以及國家

的安全。」
他續說，中央對特首愛國愛港及不與中

央對抗的要求，是源於特首要向特區負責
也要向中央政府負責的「雙負責」，如特
首要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執行基本法及
中央的行政指令等，而「愛國愛港」是以
語言表達了基本法對特首執行職務、其產
生過程及其法律地位的體現，是順理成章
的結論，毋須以新的法律條文列明。

公平競爭制度拚實力
譚志源並反駁了所謂「篩選」之說，認

為大家都有需要理解甚麼是「不合理限

制」，在選舉制度上，當局需要做的是提
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制度，讓有能者以政治
實力比拚，「（究竟）所指的篩選是實力
比拚，抑或制度公平性？這需要具體深
入，不能一個口號就大家覺得應該有篩選
或無篩選」。
針對反對派提出的所謂「公民提名」、

「國際標準」等，譚志源強調，從法理而
言，基本法是一套授權法，包括授權提名
委員會，故提委會有提名權，選舉權、任
命權也是源自基本法，「沒有被授權的機
構就不會享有有關權力」。
他並反駁所謂「國際標準」之說，強調

本港的政改方案，依法要由立法會、行政
長官及人大常委會批准，要按照基本法落
實而非所謂「國際標準」：「難道我們將
來的特首普選方案，是拿去聯合國批准的
嗎？」

「國際標準」對港無約束
譚志源重申，本港的普選方案，在政治
上要行得通，照顧跨黨派議員意見及中央
的意見，又呼籲大家應將明顯不符法律要
求的方案放下，「若只是透過噪音，透過
激化矛盾、人身攻擊或違法行為爭取普
選，這只會將落實普選目標越拉越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堅持「公民提名」是「普選底
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
說，現時「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
均涉及法律爭議，難以尋求共識，期
望社會各界不應糾纏在「公民提名」
的爭拗上，而應聚焦於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尋求共識，避免忽
略其他的可能性。
在昨日的政制論壇上，陳文敏提
出自己的、經修訂的政改建議方
案。他建議提名委員會由160人組
成，其中30人來自立法會傳統功能
組別議員、40名直選議員代表、67
名港區人代及政協委員，確保均衡
參與原則，又倡議新增3個公務員
代表，宗教及學界則各增加1席。

陳文敏：勿執糾纏「公提」
他又建議增加「公民提名」元
素，由全體合資格選民於18區各選
出1名代表加入，及將特首候選人
的提名門檻維持在目前選舉委員會
的提名要求，即要取得八分一、即
20名提名委員的提名就可以成為候
選人。

陳文敏期望，社會各界不要再執着及糾纏於
「公民提名」的名稱，以至是否符合基本法等
問題上，否則只會忽略其他可能性。

陳弘毅：四大界別尋空間
出席同一論壇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表示，他贊同陳文敏所
指社會不應再糾纏於「公民提名」等具爭議性
議題，而是返回基本法框架嘗試設計方案，爭
取一個符合基本法又得到廣泛共識的方案。
他續說，提委會組成具有討論空間，包括提
委會可採取新的產生辦法增加新議席，「若新
產生辦法新議席的比例不高，亦不會改變提委
會的四大界別，個人認為是符合框架內的建
議」。

韓大元：均衡參與最重要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韓大元在論壇上

表明不同意陳文敏的方案，認為160人組成的
提委會未必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並以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為例，指人民代表大會有2,997名
代表，並有約170名常委會委員，但當前仍由
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重要法律，說明代表大會規
模更具均衡參與及民主代表性，「選委會四大
界別是很有特色的，大家應鞏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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